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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高新科创有限公司

关于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,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达州市高新科创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本公司
”、“达州高科

”)分

别于⒛ 19年 10月 21日 、⒛21年 12月 17日 发行⒛19年达州市国

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(以下简称
“19国 资债/19达 州国

资债
”
)、 2Ⅱ1年达州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(G21

达资捏1达州国资绿色债)。 其中
“19国资债

”
发行金额为 6亿元 ,

7年期,每年付息一次,分次还本,在第 3至第 7个计息年度末每年

分别偿还本次债券发行总额的 20%、 20%、 20%、 20%、 20%; 
“G21

达资
”
发行金额为 4.6亿元,7年期,每年付息一次,分次还本,在

第 3至第 7个计息年度末每年分别偿还本次债券发行总额的⒛%、

20%、  20%、  20%、  20%。

一、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

达州市投资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达州投资

”)与本公司于 zO21



年 12月 30日 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,协议约定经双方股东一致同

意,将达州投资持有的达州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(以下

简称
“
达州交投

”)100%股权转让给本公司。

二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及目的

根据达州市市委市政府对市级平台公司整合的要求,本公司与达

州投资签订 《股权转让协议》,协议约定由达州市投资有限公司将其

持有的达州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%股权划转至本公

司。本次股权划转后,将进一步提高本公司资产质量、优化公司资本

布局;同 时可调整公司产业架构、明确本公司及达州市交通投资建设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功能定位。

三、转让方公司情况

公司全称:达州市投资有限公司

住所:达州市通川区文化街 ⒍ 号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:91511TO0720S948mG

成立日期:2001-03¨ 21

注册资本:24621万 元人民币

法定代表人:陈珏光

经营范围:受市政府委托投资开发建设本市城市基础设施、重点

工程项目、公益性项目、西迁市级各部门现有国有房地产、城市公共

资源经营 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 )

达州投资是达州市重要的公共资源运营和基础设施建设主体,其

实际控制人为达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;同 时达州投

资是本公司控股股东,持有本公司 91.32%的股权,双方股权结构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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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标的公司情况

公司全称:达州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住所:达州市通川区金龙大道“6号 中迪红星美凯龙写字楼 ⒈2

幢 17楼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:91511TO0MA62EOLrKOG

成立 日期 :zO15年 11月 10日

注册资本:10000O万元人民币

法定代表人:何英

经营范围:道路、轨道、航道、航空、客货运场站、停车场、桥

梁、隧道、地铁、加油加气站投资、建设、管理;能源投资;土地开

发服务;汽车租赁服务;货物运输;工程监理服务;工程造价专业咨

询服务;工程管理服务。 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
五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

达州投资与本公司于2021年 12月 30日 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,

协议约定经双方股东一致同意,将达州投资持有的达州交投 100%股

权转让给本公司,以上股权转让事宜已于⒛21年 12月 30日 完成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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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变更手续。

六、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

达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《达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委员会关于变更达州市交投集团出资人的批复》 (达市国资委发

(2u1)3Tz号 ),文件中同意达州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的出资人由达州市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达州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

有限公司,本次划转事宜已获得相关方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。

七、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

此次资产重组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优势、提升公司资产质

量、优化资本布局、调整公司产业架构、扩大企业规模,不会导致公

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变化,不会对公司存续期债券的相关权利义务

及偿付事宜产生重大影响。

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 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等公司债券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,在存续期内继续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。

特此公告。



(本页无正文,为 《达州市高新科创有限公司关于进行重大资产重组

的公告》之盖章页)

达州市高新科创有限公司

2022婢L7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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